瑞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0年

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1
一、项目名称：再就业资金

二、立项依据

瑞丽市人民政府2006年度第六次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同意从2007年起将再就业资金纳入每年度财政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主管部门：瑞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实施单位：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可行性

    项目可行，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公告第13号，各级财政要按照国务院、省政府和我州出台的新政策，结合就业任务，州县市每年从预算内安排不低于20%的配套资金。
（二）总体思路

    做好2020年再就业资金市级配套的预算，为顺利开展各项就业工作、完成各项就业任务提供资金保障。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为顺利开展各项就业工作、完成各项就业任务提供资金保障。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65.4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预算，发放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顺利开展就业工作，完成各项就业任务。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发放119人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标准人均5495元，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满意度，完成各项就业任务。
项目2
一、项目名称：财政助缴建档立卡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二、立项依据

瑞丽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纪要的要求，同意将2019年至2020年按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符合参保缴费的实际人数纳入市级财政给予安排，2019年瑞丽市未脱贫建档立卡户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按最低缴费标准100元/人/年进行代缴。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主管部门：瑞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单位：瑞丽市社会保险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可行性

    项目可行，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根据瑞丽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纪要的要求，同意将2019年至2020年按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符合参保缴费的实际人数纳入市级财政给予安排，2019年瑞丽市未脱贫建档立卡户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按最低缴费标准100元/人/年进行代缴。
（二）总体思路

    2019年瑞丽市未脱贫建档立卡户2173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按最低缴费标准100元/人/年进行代缴。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五、项目实施内容

保障2019年瑞丽市未脱贫建档立卡户2173人全部完成参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21.73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预算，由财政助缴2173人建档立卡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障全市未脱贫建档立卡户100%参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保障财政助缴建档立卡户人数2173人的参保率达到100%，提高建档立卡户满意度。

项目3
一、项目名称：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

二、立项依据

瑞丽市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9次常委会会议纪要，同意设立瑞丽市应急周转金账户，按县级不得少于100万元的标准进行储备。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主管部门：瑞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单位：瑞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可行性

    项目可行，设立瑞丽市应急周转金账户，储备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保障农民工工资兑现率及时。
（二）总体思路

设立瑞丽市应急周转金账户，按县级不得少于100万元的标准进行储备，保障农民工工资兑现率及时。
（三）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

五、项目实施内容

设立瑞丽市应急周转金账户，储备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保障农民工工资兑现率及时。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预算，设立农民工工资应急周转金，保障农民工工资兑现率及时率100%。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本项目预计发放100名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及时率达到95%，提高农民工满意度。

